附件1
委 託 書 

本人          報考屏東縣112年度國民中小學校長甄選，因不克前往報名，特委託        代理報名與積分審查，若有不實情事，本人願負一切責任。

此 致
屏東縣112年度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甄選委員會


委 託 人：                  (請親自簽名) 
服 務 學 校：
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 絡 電 話：
聯 絡 地 址：


受 託 人：                  (請親自簽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 絡 電 話：
聯 絡 地 址：


中華民國111年  月  日
[bookmark: _GoBack]

附件2
行政服務資歷表
	[bookmark: NAME][bookmark: ENAME][bookmark: SEX]姓名
	
	身分證字號
	
	請 粘 貼 最
近 二 寸 半
身 正 面 脫
帽 彩 色 光 面 照 片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通
訊
處
	聯 絡
住 所
	[bookmark: CURADD]□□□-□□（郵遞區號）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bookmark: CURTEL]

	
	電 子
信 箱
	

	聯絡電話
	住宅:（　）                            公:（　）
手機: 

	緊急連絡人
姓名
	
	關係
	
	聯絡電話
	住宅：
手機：

	學                                                      歷

	學  校  名  稱
	院  系  科  別
	修 業 年 限
	證書日期文號

	
	
	起(年、月)
	迄(年、月)
	畢業
	結業
	肄業
	教育程度
(學位)
	

	
	
	
	
	
	
	
	
	

	
	
	
	
	
	
	
	
	

	
	
	
	
	
	
	
	
	

	
	
	
	
	
	
	
	
	

	歷
年
服 
務
學 
校
	學 校 名 稱
	起 迄 年 限
	校 長 姓 名

	
	
	起(年、月)
	迄(年、月)
	

	
	
	
	
	

	
	
	
	
	

	
	
	
	
	

	
	
	
	
	

	
	
	
	
	

	
	
	
	
	

	役   別
	
	軍  種
	
	官(兵)科
	

	退   伍
軍   階
	
	服  役
期  間
	起：民國　　年　　月　　日
迄：民國　　年　　月　　日
	退伍令
字  號
	



	簡                 要                 自                 述

	

	

	

	

	

	

	

	

	

	

	

	

	

	

	

	

	

	

	

	

	

	

	填  表  人
	人 事 主 管
	校     長

	
	
	

	年     月       日


附件3
	
屏東縣112年度國民中小學校長甄選積分審查作業
【獎懲】一覽表

	獎     懲     事     由
	依據日期文號
	核 定 機 關
核定日期文號
	核 定 結 果

	
	
	
	



	
	
	
	




	
	
	
	




	
	
	
	




	
	
	
	




	
	
	
	




	
	
	
	




	
	
	
	




	
	
	
	




	合計
	大功      次
	記功      次
	嘉獎      次
	獎狀      張

	
	大過      次
	記過      次
	  申誡      次

	填    表    人
	人    事    主    管
	校            長

	
	
	

	**表格不足請自行增列



附件4
	屏東縣112年度國民中小學校長甄選積分審查作業
【專業表現-指導獎】一覽表

	獎      勵      事      由
	依據日期文號
	核 定 機 關
核定日期文號
	核 定 結 果

	
	
	
	



	
	
	
	



	
	
	
	



	
	
	
	



	
	
	
	



	
	
	
	



	
	
	
	



	
	
	
	



	
	
	
	



	
	
	
	

	
	
	
	


	填      表      人
	人    事    主    管
	校              長

	
	
	

	**表格不足請自行增列



附件5
	
屏東縣112年度國民中小學校長甄選積分審查作業
【專業表現-參加獎】一覽表

	獎      勵      事      由
	依據日期文號
	核 定 機 關
核定日期文號
	核 定 結 果

	
	
	
	



	
	
	
	



	
	
	
	



	
	
	
	



	
	
	
	



	
	
	
	



	
	
	
	



	
	
	
	



	
	
	
	



	
	
	
	

	
	
	
	

	
	
	
	

	
	
	
	

	
	
	
	

	填      表      人
	人    事    主    管
	校              長

	
	
	

	**表格不足請自行增列



附件6
屏東縣112年度中小學教育人員著作一覽表
服務學校：            姓名：           職稱：         審查日期：         
	編號
	著作名稱
論文主題
	著作刊登時間
論文發表時間
	刊載期刊名稱及
發表所獲名次
	字數
	評審給分
	備註

	
	
	
	
	
	
	

	
	
	
	
	
	
	

	
	
	
	
	
	
	

	
	
	
	
	
	
	

	
	
	
	
	
	
	

	
	
	
	
	
	
	

	
	
	
	
	
	
	

	
	
	
	
	
	
	

	
	
	
	
	
	
	

	
	
	
	
	
	
	

	
	
	
	
	
	
	

	
	
	
	
	
	
	

	
	
	
	
	
	
	

	總   分：

	審查人員 :



附件7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1.屏東縣政府取得臺端個人資料目的在於進行屏東縣112年國中小校長甄選相關工作，蒐集、處理及使用臺端個人資料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範辦理。
2.本次蒐集與使用臺端個人資料如報名表單內文所列，包含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照片、出生年月日、性別、E-MAIL、通訊地址、聯路電話、最高學歷證明、任職機構資料情形及個人重要經歷等。 
3.臺端同意本府因甄選所需，以臺端所提供的個人資料確認身分並進行聯繫；並同意本府於臺端報名錄取後繼續處理及使用個人資料。 
4.臺端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本府相關個人資料，若臺端所提供之個人資料，經檢舉或本府發現不足以確認臺端身分真實性或有個人資料冒用、盜用、資料不實等情形，本府有權撤銷臺端的報名資格、錄取資格等相關權利，若有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5.本同意書如有未盡事宜，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或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辦理。 
6.臺端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具有書面同意本府蒐集、處理及使用個人資料之效果。

□我已詳閱本同意書，瞭解並同意受同意書之拘束（請打勾） 



報名者：_______________(請本人簽名) 




中華民國111年    月    日

附件8
屏東縣112年度國民中小學校長甄選筆試試場規則
一、應試者須依規定考試時間入場，未到考試時間不得先行入場，違者取消應試資格。
二、應試者入場應攜帶「准考證」及「國民身分證」。如未攜帶「准考證」入場作答者，應於40分鐘內提出「准考證」，否則勒令出場，該科不予計分。
三、應試者須按時間進入試場，遲到逾15分鐘者，不得入場。已進入試場者，在45分鐘內不得出場，違者取消應試資格。
四、應試者應服從監試人員之指導，且按照編定之試場座號入座應試，違者該科答案卷不予計分。
五、應試者應將「准考證」及「國民身分證」置於座位桌面左上角以便查驗。
六、答案卷、座位及准考證三者之號碼須完全相同，應試者應於每科目作答前自行查對，如有不符應即舉手，請在場監試人員查明處理，用錯答案卷作答不予計分。
七、應試者應於進場就座時，查看桌面，如有發現與該科有關文字者，應即舉手向監試人員報告並擦拭乾淨，否則視情節輕重，參照本規則第十二條規定辦理。
八、應試者除應用之文具外，可攜透明墊板，不得攜帶書籍、紙張、手機等物品入場應試，違者該科原始分數扣5分。
九、答案卷限用藍或黑色鋼筆、原子筆作答，違者該科答案卷不予計分。
十、答案均須依直式橫書格式書寫於答案紙內，違者不予計分。
十一、考試題目，除印刷模糊得於發題後15分鐘內舉手發問外，其餘不得發問。
十二、應試者不得交談、偷看、抄襲、傳遞、夾帶或其他舞弊情事，違者不予計分，勒令退出試場，並取消應試資格。
十三、應試者不得有冒名頂替之情事，違者除勒令退出試場及取消考試資格外，代考者如係在校學生，即行函請其就讀學校呈報教育部予以開除學籍處分，如為各機關學校現職人員，則函請其服務機關學校予以處分。
十四、答案卷除答案外，不得書寫特殊符號及文字，亦不得擅自拆開彌封，違者該科不予計分。
十五、試題和答案卷不得攜出試場，違者取消考試資格。
十六、應試者於每節考試時間終了鐘聲響畢，應即停止作答，並將試題及答案卷放置桌上，靜候監試人員指揮交卷，違者不予計分。
十七、應試者出場後，不得在試場門口逗留。


